征收土地公告
渑征告〔2025〕第4号
2025年10月10日，渑池县张村镇马头山13.2兆瓦分散式风电项目建设用地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豫政土〔2025〕788号），同意征收张村镇高桥村集体土地0.3006公顷。2025年10月30日，渑池县祥云新能源有限公司渑池荆庄风电项目建设用地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豫政土〔2025〕838号），同意征收天池镇堡南村、东坡头村、东天池村、东杨村村、笃忠村、马沟村、芮沟村、石泉村、水泉洼村、陶村村、桐树沟村、西天池村、下马筵村共十三个村，集体土地1.5944公顷，作为渑池县祥云新能源有限公司渑池荆庄风电项目建设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已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土地用途
渑池县张村镇马头山13.2兆瓦分散式风电项目建设用地：工业用地。
渑池县祥云新能源有限公司渑池荆庄风电项目建设用地：工业用地。
二、征收土地位置范围
渑池县张村镇马头山13.2兆瓦分散式风电项目位于张村镇高桥村，用地四至范围以勘界报告为准。
渑池县祥云新能源有限公司渑池荆庄风电项目位于天池镇堡南村、东坡头村、东天池村、东杨村村、笃忠村、马沟村、芮沟村、石泉村、水泉洼村、陶村村、桐树沟村、西天池村、下马筵村共十三个村，用地四至范围以勘界报告为准。
三、被征收土地单位权属、地类及面积
1、征收张村镇高桥村集体土地，共计0.3006公顷。
2、征收渑池县祥云新能源有限公司渑池荆庄风电项目位于天池镇堡南村、东坡头村、东天池村、东杨村村、笃忠村、马沟村、芮沟村、石泉村、水泉洼村、陶村村、桐树沟村、西天池村、下马筵村共十三个村集体土地，共计1.5944公顷。
四、征收土地补偿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标准
	被征地单位
	面积（公顷）
	区片编号
	区片价标准（万元/公顷）

	张村镇高桥村
	0.3006
	4112210401
	56.25

	天池镇堡南村
	0.04
	4112210301
	61.5

	天池镇东坡头村
	0.04
	4112210301
	61.5

	天池镇东天池村
	0.16
	4112210301
	61.5

	天池镇东杨村村
	0.2392
	4112210301
	61.5

	天池镇笃忠村
	0.1172
	4112210301
	61.5

	天池镇马沟村
	0.4
	4112210301
	61.5

	天池镇芮沟村
	0.08
	4112210301
	61.5

	天池镇石泉村
	0.16
	4112210301
	61.5

	天池镇水泉洼村
	0.12
	4112210301
	61.5

	天池镇陶村村
	0.08
	4112210301
	61.5

	天池镇桐树沟村
	0.16
	4112210301
	61.5

	天池镇西天池村
	0.278
	4112210301
	61.5

	天池镇下马筵村
	0.08
	4112210301
	61.5


（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由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组成<其中土地补偿费占40%、安置补助费占60%>，不包括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和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
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政〔2023〕28号）文件执行。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采取货币补偿，支付给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二）社会保障费用标准
按照《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对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补贴的意见》（豫人社〔2019〕1号）文件执行。
（三）青苗补偿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参照《三门峡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三政规〔2025〕3号）文件规定的标准进行补偿。
五、被征收土地所涉及的农业人员安置办法：货币安置、房屋安置等。
六、土地交付时间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足额支付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各项费用。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在收到足额补偿款之日后10日内清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及时交付土地。
七、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对土地征收有异议的，应在本公告公示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渑池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也可在本公告公示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渑池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诉讼期间，不影响土地征收工作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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渑池县人民政府
                                   2025年12月19日
